大仁科技大學

學生辦理抵免學分作業標準作業說明
一、辦理時間：開學後二週內完成申請。

二、所需資料： 

1. 原校歷年成績單正本
2. 系科標準課程表
3. 抵免學分申請書
三、辦理程序： 
       程序一 ：填寫抵免學分申請書，檢附上列所需資料。

       程序二 ：送各審核單位審核－（專業科目送所屬系辦公室審核、共同科目送通

                識中心審核）。        
       程序三 ：註冊組審查相關抵免成績及學分數後登入教務系統。
       程序四 ：通知學生確認抵免後之成績，申請書存檔備查。 

   四、當學年度入學，符合本校抵免申請資格之學生，應於規定時間內提出申請，請詳閱相 

       關辦法。
   五、若有任何疑義，可至教務處註冊組詢問或來電洽詢。（電話：08-7624002轉1511、1512、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1513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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